
 1 

股票代码：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16-04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3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影响，不会对本公司未来财务

状况造成不良影响。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铧融基金并无其他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三次会议及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公司下属子公司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铧创经贸”）、珠

海华发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营销”）、珠海华耀商贸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耀商贸”）与深圳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铧融投资”）及深圳铧融精品城市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铧融基金”）签订《合作协议》等相关协议，约定由华融投资

作为普通合作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成立铧融基金并向华耀商贸进行增资，同时约

定铧创经贸和华发营销在满足约定条件时需收购华融基金持有的华耀商贸全部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公告编号：2011-036）。铧融基金按照约定先后

向华耀商贸共增资 63,098.77 万元，其中 47,142.86 万元进入注册资本，剩余

15,955.91 万元进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华融基金持有华耀商贸 30%股权。 

鉴于目前铧融基金的投资期限已满，现拟由铧创经贸收购铧融基金持有的华

耀商贸 30%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97,530 万元。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进行。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

刘亚非、谢伟、许继莉回避表决。本次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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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 5%，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铧融投资为铧融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华融投资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华发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华发集团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深圳铧融精品城市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成立日期：2011年 10月 

3、执行合伙人：深圳铧融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谢伟）  

4、住所地：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号嘉里建设广场第 21层 01A室 

5、铧融基金最近一年财务状况：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铧融基金总资

产为 636,541,601.57 元，净资产为 506,734,865.63 元；2015年度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27,031,410.19 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30%的股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2006年 9月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157 ,142.86

万元，法定代表人王煜伟，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材料、五金材料、

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担保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四）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88,000.00 56.00% 

珠海华发房地产营销顾问有限公司 22,000.00 14.00% 

深圳铧融精品城市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142.86 30.00% 

合计 157,142.86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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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目标公司资产负债及经营情况： 

资产负债状况（已经审计）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1 资产总计 5,445,831,081.24 

2 负债总计 3,669,727,964.88 

3 净资产 1,776,103,116.36 

 

经营成果表（已经审计）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2015年度 

1 主营业务收入 10,431,417.81 

2 主营业务成本 -60,549,605.19 

3 营业利润 38,406,110.50 

4 利润总额 38,408,788.86 

5 净利润 28,798,391.3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具备从事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华信众合评报字【2016】第 1037

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

如下：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544,583.11万元，评估值为 691,649.19万元，评估增

值 147,066.09 万元，增值率 27.01 %；负债账面价值为 366,972.80 万元，评估

值为 366,972.80 万元，无增减值变化；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77,610.31 万元，评

估值为 324,676.39 万元，评估增值 147,066.09 万元，增值率 82.80 %。 

四、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华耀商贸净资产评估值 324,676.39 万元为作价依据，并经双方

协商后确定。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合同各方： 

甲方: 深圳铧融精品城市化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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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珠海铧创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珠海华发房地产营销顾问公司 

丁方：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二）股权转让 

1、股权转让安排：乙方根据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受让甲方持有的丁方股权以实现甲方对丁方投资的退出。在乙方按照本协议规定

支付完毕全部股权转让款后，甲方配合完成股权的工商变更等相关交割手续并配

合乙方、丙方、丁方撤销甲方提名的 2名董事和 1名监事。 

2、转让标的：甲方持有的丁方 3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3、转让价格：参考乙方委托并经甲方认可的评估机构对标的股权进行评估

确定的标的股权的价值，经双方协商，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97,530

万元。据此，本协议项下标的股权转让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97,530 万元。 

（三）转让价款的支付 

乙方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0日内一次性支付股权转让款给甲方。 

（四）转让股权的交割 

当乙方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后，甲方应在五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丁方办

理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五）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约定，视为违约，违约一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

责任。违约方应当赔偿对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全部损失，并应承担受损方为

主张权利而支付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交通差旅费等）。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履行各方先前签订的《合作协议》，收购完成后华耀商贸成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进一步增加公司的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本次关联交易定价

公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李光宁、

刘亚非、谢伟、许继莉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

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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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收购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30%股权是履行先前签订的《合作

协议》，有利于进一步增加公司的收益。本次交易过程中遵循公平、公开和公正

的原则，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公允，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八届董事局第九十七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事前意见及独立意见； 

3、华信众合评报字【2016】第 1037号《评估报告》； 

4、《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四日 

 


